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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生产的另一种可能

———对社科法学的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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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是一篇以知识社会学为角度切入近十年来对法学界影响甚大的社科法学的学术史述

评，通过其间具体行动者的作为展示包括知识生产模式在内的一系列变化。本文认为，社科法学作为

一种新的知识共同体形态，它的产生、成长既反映了在中国转型背景下对法学知识提出更新要求的回

应，同时也体现了青年学者在竞争更激烈的学术市场上占据更大话语权的行动策略。

关键词　社科法学　权力　组织　知识社会学

嘿，兄弟！我们好久不见，你在哪里；

嘿，朋友！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

———《武林外传》主题曲

科斯将中国的经济社会改革概括为“边缘革命”：有突破性的变革并不发生在中心，而是暗潮

涌动在边缘。〔１〕尽管讨论的是中国变迁这样的宏大主题，但朴素的道理却足以向其他方向扩展。仿

·４３·



〔１〕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Ｅｍａｉｌ：ｍｉｃｈａｅｌｓｕｎｘｍｕ＠ｇｍａｉｌ．ｃｏｍ。本文初稿曾在侯猛、陈柏峰、

王启梁、尤陈俊四位师长之间传阅，他们提出了细节上修改与完善的意见。在此致谢。

［英］科斯、王宁：《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徐尧、李哲民译，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７０～９８页。



佛是对科斯的呼应，“法律的经验研究”的第一届研习营举办在云南大学，西南边陲，但勃勃有力，

这是２０１３年的１１月；第二年５月，势头渐起，华山论剑，这场发生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社科法

学与法教义学的对话”搅活了学界，紧随其后的还有“社科法学连线”（Ｌａｗ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Ｕｎｉｏｎ）、“社科法学读本”。一个名为“社科法学”的至今尚难界定的———组织？学说？学派？运

动？———事物就这样突然出现，在中国法学界，乃至社会科学界，掀起了一场不小的波澜。

什么是“社科法学”？这是苏力十多年前提出的关于中国法学范式分类的一个概念：“他们更多借

鉴了其他社会科学或人文学科的理论资源和研究方法，试图通过一些更为具体的问题的分析来把握

法学”，“这一学派……最大的共同特点就是———自觉地或迫不得已地———不把法律话语作为一个

自给自足的体系，而是试图把法律话语与社会实践联系起来予以考察，考察其实践效果”。〔２〕

从现有的研究看来，它们基本是对苏力这一界定的丰满。那么既然这个概念本身并不新近，

围绕着这一风格的研究历程也不是一朝一夕，为什么过去“养在闺中人未识”，又是什么力量激活

了这个似乎没入沉寂的名词？

但这真的仅仅是一个词吗？如果只是为了表达上的精确，不妨使用“法律和社会科学”，或者

为了追寻对学术流派传统划分的某种接续，称呼“法社会学”也未尝不可。〔３〕 但问题是一个语词

一旦进入社会生活层面，将不只有交流沟通的功能，它会类似于标签，还存在着与权力意志如影随

形的诸如甄别、分类，促人“站队”的功能。大量个体或群体的现实利益由此将围绕在这个词的周

围寄生与繁衍，使用者未必自觉、但也势必带入这样的利害关切。

那么使用者，或者更直白地说，通过使用这个词而受益因此更有动力推动这场学术范式变迁

的人，是谁呢？是苏力吗，因为他无疑是社科法学的学术代表？但如果是，前面这十余年的沉默应

该如何解释？其实无论从苏力公开的作品，〔４〕还是他的为人处事上看，在这场法学界现象级的事

件中，他都相对超然，近乎一位“甩手掌柜”或是“精神领袖”。前前后后、里里外外，具体的网罗与

操办主要是通过侯猛、陈柏峰、王启梁和尤陈俊等青年学者。而细数他们的求学经历，尽管他们当

中也有苏力亲自培养的北大博士，如侯猛，但更多与苏力只是私淑之故，在苏力本人的社科法学研

究风头最劲的时期，他们大体上正在读研或读博，深受其影响。一个十年过去了，新老更迭，当年

的学生在如今的法学界已然崭露头角。

毋庸置疑他们的学术能力：走上“社科法学”的道路，尽管并非都是自觉或是必然，但也绝非完

全不可思议。“社科法学”的发生，本身是对以法条诠释为中心的、缺乏智识挑战的传统法学教育

的反叛。有知识偏好的学生会为它吸引，而这样的人注定是少数。他们足够聪明，学有余力，不满

足于死记硬背，而此时苏力在法学界独树一帜的经验研究，很容易成为这些星散四方但有共同学

术抱负的年轻人不约而同效仿、链接的那一个点。

所谓“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５〕，让我们把焦距拉近。这些青年一代结合他们自身

的生活经验，杂糅其他学者的思想，不断地将苏力的学术范式具象化，将其引向对中国社会生活分

析的纵深，在丰富他们已经吸纳了的苏力主干理论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有他们自己特色，但内在

理路却又一气相贯的旁支，如侯猛的司法制度，陈柏峰的乡村问题，王启梁的边疆治理、法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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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４〕

〔５〕

苏力：《也许正在发生》，载《也许正在发生：转型中国的法学》，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２～１４页。

参见侯猛：《社科法学的传统与挑战》，载《法商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５期。

苏力：《废弃的石头》，载《走不出的风景：大学里的致辞，以及修辞》，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

１４１页。

见《论语·子罕篇第九》。



研究，尤陈俊的新法律史，桑本谦的法律的经济分析，甚至还有触及自然科学的，如李学尧的法律

与认知科学；“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６〕。他们的崛起有可能改变中国法学教育格

局的风景：在京法学院一家独大的绝对优势将因为经验研究———地方法学院完全可以从自身所在

社会环境出发，充分挖掘各自比较优势的潜力，回应发生在当地、但又包含着中国普遍关怀的问

题———而遭到挑战。此外我们还要看到，这种知识上的拓展还延伸到了部门法领域：汪庆华、邓

峰、唐应茂、陈若英、缪因知、冷静……法理学不再像原来那样“自说自话”了，它显示出了对其他法

律部门或制度应有的理论上的启发。法学知识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轮廓开始浮现。

但是，学术市场既非充分，更不完美。在更多是论资排辈、挂靠山头谋食的大环境里，想千军

万马取上将首级，搞“野孤禅”，轻则怀才不遇，重则排挤倾轧，这哪里只独是政治生态的法则，学术

圈同样如此，另一片江湖而已。“理想主义者追求的不群不党，根本就违反了政治生活的基本原

则，乃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政治幼稚病。”〔７〕个人天资、努力当然重要，但抱团取暖同样重要。这需

要名头，这需要组织。那么以什么方式呢？几乎从一开始“社科法学”就注定无法像林毅夫等人

１９９４年组建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那样成立为一个有形的、“分层”的研究机构。除了财务、机构选址

难以落实之外，“社科法学”当下的骨干力量已经在各个高校立定脚跟，人事以及他们私人已有的

牵扯使船大难掉头；苏力本人不主张也是原因之一。甚至目光再长远一点，即使筹划成功了，这些

内部研究多少存在交叉的学者如何排课妥帖，如何协调他们与法学院的关系，是附属，还是独立，

会不会因为大学的行政管理而陷入僵化和封闭，这些问题劳神费时，与其纠缠，不如通过“无形学

院”这种松散的、非正式的、“网状”链接方式，毕竟现代交通、通讯大为便利，天涯若比邻，为这一形

态的学术共同体的有效率运作提供了可能；事实也是这样：除了作为常规学术制度之一的期刊杂

志和上文提及的“连线”与“读本”，网页、微信公众号（ＬＳＳ＿２０１４）也粉墨登场。青年学者们犹如单

兵分散作战但与总部时刻保持联络、彼此之间密切协同的前线士兵，〔８〕在各自的高校里以更大的

空间和主体价值感展布经过“社科法学”改造了的法学理论，捕获更广的学生受众，我们看到，阵

地／市场正是这样逐步争夺、开拓而来。因此，借助“社科法学”进行造势，是这批青年学者在开始

获得，以及还要进一步获得社会和学术市场的强势话语地位之机的一个行动策略，时势使然。

与传统法教义学的意气之争必然存在并已初露端倪，这不奇怪，只不过是当年批评苏力“危险

思潮”的重演。但这不见得只令人闹心，至少我们从这些围绕着“社科法学”争鸣的论文中看到了

中国法学这十余年的成长，曾经的“言必称西方”从立论到分析已经大大退却了，更多有中国问题

意识的学者走向意见表达的前台。再说，这一定是在斗气意义上的“争”吗？换个角度看，倘若没

有这些论辩或是气势还不够汹汹，那些论文还会生产吗？我写下的这些文字又有什么意义呢？你

是我的对手，是因为我们都需要一个对手。

或许更重要的，从繁荣学术思想市场的角度看，这样的针锋相对，尽管功效并不在于说服对手，却

客观上向消费者———主要是法学院的学生———提供了一个兜售自家商品的展销会，让他们辨识、选择

自己觉得有意思的研究进路，发现有魅力的学者。这又是市场经济正在持续深刻地影响、改变中国每

个角落的例子！改变，说到底是落实到具体的人，改变他们的行为方式和思想习惯，在此意义上，学术

是这一宏大变迁的一个结果，“酒香不怕巷子深”行不通了；然而当将学术视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分工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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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礼记·中庸第三十一》。

谭伯牛：《战天京：晚清军政传信录》，北京联合出版公司２０１４年版，第２５４页。

［美］马克斯·布特：《战争改变历史：１５００年以来人类的军事技术、战争及历史进程》，石祥译，上海科

学文献技术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十一章。



门类时，它又成为影响社会资源重新布局的组构、推动社会变迁的要件。因此不难想见至少在短

期内“社科法学”仍然会吸引眼球，但学术作为严肃的社会公器而非是俱乐部产品，生产出好的、社

会认可的学术作品才是安身立命之本。对于“社科法学”，考虑到京外法学院环峙崛起的不争事

实，有的问题值得认真对待：如何平衡理论资源相对短缺，而搜集事实素材相对丰裕的问题，如何

突破现有“研习营”浮光掠影地触碰论题转而更系统性地向学生教授知识的问题，如何在法学院做

到社会科学训练“野路子”和“正规军”之间张弛有度的问题，如何发展出如芝加哥学派那般有比较

完整的学术传统的问题，如何把握以探索知趣为导向的现象解释和以政策制定为导向的对策研究

的路数分歧的问题，等等。这些将长期驱策或是困扰，甚至重新界定“社科法学”。

理 论 与 经 验

理论资源相对的少，经验事实相对的多，这两句话似乎经不住推敲，加不到一起：难道理论与

经验可以割裂？如果缺乏对经验事实的探查、验证，何谓理论？如果没有理论的指引、启迪，又何

谈对现象的观察？但，为什么我仍然认为这是成立的，并且它既是社科法学的特点或是贡献，同时

也是有待社科法学跨越的一大挑战？

所谓理论，就是对复杂世界进行抽象、简化后形成的有关因果联系的一组模块。它不是现实世界

本身，但却可以折射现实世界，人们正是、也只有借助现存理论的框架、思路、概念、命题———其实就是

一种话语体系、世界观———将外部庞杂无穷的事物加以分门别类，用恰如其分的推理长链串联起来，

而对于那些难以与这套理论兼容的事实在补救无效的情况下，会做出适度地剪裁，必要时也会剔除，

当然，这个时候也可能“分门别户”，即在现有理论的一旁开拓出其他的解释。但不管如何，最终都是

要发现并构建事物之间，以及更重要的可能还是，这些事物与我们自身的相互关系，确立起某种让人

心安理得的意义。人就是这样，除非首先把道理说通，否则他很难持续性地把一件事开展下去。因此

所谓对外部世界的理解，并非只是一个冷眼旁观的过程，它不可避免地要落脚到研究者与外部世界的

穿梭互动、合二为一。研究者建构的不只是客观世界，其实也是主观世界。

就像王朔说的：“文化太可怕了，像食物一样，不吃，死，吃了，便被它塑造了。”〔９〕是的，理论一

旦生成，它会依附于抽象的逻辑，具有了独立于具体实践以外的生命力，而且一般地说，逻辑越顺

理成章，这样的生命力就越强悍。但另一方面，这种有着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主义冲动的话语

又容易导致忽视、遗忘，乃至扭曲我们生活的本身。尤其是当这些理论中的某些话语被奉为一套

不容置疑的标准、意识形态的时候，这种思想压迫就会首先捆住我们的手脚，我们将不是根据事物

本身的性质去寻找事物发生的原因和解决问题的办法，而往往是畏葸、也是费事地诉诸“正确”的

理论，至少要化装成它的某一部分或是逻辑的延伸。如果这可以最终解决问题，倒也无伤大雅，大

不了可以视为曲线救国，但如果现实已经于事无益了，我们是不是应当选择改变呢？

上面说的这些并非离题万里，它基本展示了社科法学对西方学术话语大行其道流露的警觉。

简单地说，理论的适用取决于前提的相似，生搬硬套，即使结果可欲，也不过是瞎猫撞上死耗子，背

离了理论运用的初衷。而且这种拉大旗作虎皮的做法，也许一时得行，但如果学术不仅没有做出

脚踏实地的贡献，而且反而像一个只会颐指气使的权臣，长此以往民众就会对它失去信心。

因此在这里，“理论资源相对的少”是指社科法学表现出的面对西方学术话语不信邪的态度，

它是积极的。但要注意，不信邪并不应当意味着拒绝，而是说是要以解释中国本土现象作为起点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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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王朔：《２００７年版总序》，载《王朔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



与皈依、实用主义地选择各式各样的理论资源，无论古今或者中西，也不受具体学科的限制。这一

点也许在北京、上海以外的学术气息不那么浓的法学院格外明显：他们受制于资源条件的局限，严

格的理论训练相对薄弱，但恰恰如此或只有如此，这种局限又保存了他们面对条条框框不管不顾

的野性与直白，这反而成了直面问题思想开放的优势所在。

以研究基层法治的陈柏峰为例。除了在法学院授课、研究以外，他的另类之处还在于继承了

社会学的研究传统，将学生带到农村。这种与不同地区的农民在同吃同住的氛围里全息式

（ｈｏｌｏｇｒａｐｈｉｃ）浸入问题的调研在一年之内来来回回四五次，合计将近一百天。
〔１０〕 以我自己的亲

身体验来说，必须承认，这种研究方式对于从现象层面抓住农村的一些结构性要素有着不可能完

全靠读书把握得住的优越性。这些现象看起来只是散落于一个个孤立村落的人和事件，琐细又没

有规律，但结合中国是一个地理大国并且正在经历着的空前现代化转型，这些现象就构成了理解

宏观理论的微观基础。并且如果触类旁通，它获得的将不只是一般的学术命题，还会潜移默化成

为日常生活经验的一部分，补偿了如今学生因为循规蹈矩、步步为营的教育经历而社会生活经验

几近空白的弊端。这种并不局限于纯粹学术的研究，却可以反过来更好地服务于学术，我们知道，

一个不通人情世故的人提出的社会科学理论，大多不太可靠。

这是对“格物致知”传统的回归。研究问题，不是从一般的概念、原则、理论出发，而是回到具

体事物本身，首先弄清楚这个事情到底是什么，由哪些基本要素组成，它们之间是怎样的组织关

联，来龙去脉是什么线索。这是一个需要花费时间加以训练的过程。而之所以选择在农村训练，

在于这里的生活仍然相对简单、封闭，普通的农民日常活动范围有限，而且他们闲暇时间较多，熟

人社会的内在机制使得这里的每个人彼此比较熟悉，方便了信息的获取与交叉验证，较之于其他

问题的发生场所，农村给研究者提供了理解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更为便捷的条件。

但在这种“呼啸着奔向田野”的研究以外，经验研究可否还有其他路数？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部分取决于我们对“经验”的理解。我的界定比较宽泛：但凡取自于生活直接感受的都是，也就是

说，哪怕是别人眼中的“教义”，但如果你真的理解并最终接受，它也是一种经验，是你个人生活素

材的一部分。经验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每个人都有，所谓经验研究就是要将这些分散在不同人

身上的经验通过研究者激活，用规范的学术话语表达为一般命题，成为对一类社会现象的解释和

总结。在这个基础上人们再去拓展新的认知边界，层层叠叠，我们对世界的认识逐渐地丰满起来。

因此，经验研究也像教义研究那样是有学术传统的，但深刻不同的是，这些传统并不以远古的颠扑

不破的“真理”姿态示人，如果它们不能时刻被日常经验所检验，成为流淌在普通人言行举止中的

点点滴滴，就会被抛弃。传统不是以话语的形式生存，而是以生存的方式———生存。

既然经验是触手可得、高度开放的，我认为那种过分夸大某一种特定的研究方式恐怕是值得

怀疑的。农村研究当然重要，这种重要除了农村问题本身与整个中国社会的关系，从学术思维训

练的角度看，它还必定是一种对原理性知识的学习。而既然是原理，我们就很难说这样的知识只

发生于某个特殊的位置而不具有一般性。因为如果真的特殊到匪夷所思的地步，我们作为外来人

何以可能理解，这样的经验研究意义又在哪里呢？恰恰是因为每一个事物单独地看都是特殊的，

才因此需要一个一以贯之的理论将它们整合起来，以便获得对全局的把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这样的“心”“理”说的正是人的行为有基本的偏好，而之所以我们看到人们的行为策略会变化，是

在于不同的约束条件。如果这一点是被承认的，就说明地方本身并不独立地支撑一个学术问题。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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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农村的行为，当约束条件近似的时候，在城市或是别的场合，人的行为就会表现出相通性。

在这个意义上，“这山望着那山高”是没有必要的，一件事情没有发生在身边，但它与身边的事情在

道理上却隐含着相通性，这个道理便是我们追寻的理论。那么，问题的关键来了：我们到底是在技

术上还不足以驾驭那样的题材，还是在观念上意蒂牢结地认为身边的事情够不上“学术”？

但凡是实证科学，不管是自然还是社会，结论就要接受检验。自然科学的可控实验相对容易，但

不能认为社会科学找不到那样的实验室就只能止步于形而上学的玄想。真实世界就是社会科学的实

验室。但是，真实世界并不遥远或是抽象，有谁不是生活在真实世界吗？想想在江村只是“远眺”了一

下的费孝通，想想在香港街头巷尾走来串去的张五常，远一点的，孔子的告诫也不过是“切问而近

思”〔１１〕，《国富论》的开篇亚当·斯密写的是英国扣针制造的工厂。经验研究无所谓在哪里研究，哪里

都可以研究。重要的是我们首先要有发现问题的敏感和眼光，在似乎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中，由小到

大，由近及远，尝试着多追问自己身边一桩桩小事的意义———“小现象多而可信，搜集成本低

廉。……这些琐碎的小现象每个都无足轻重，但可以推到类同的大现象去，而多个现象综合起来，

可以得到真实世界的整体轮廓”〔１２〕———这样其实就把学术训练和自己的生活结合了起来。试想，

一个对生活周围都缺乏关切的人，怎么可以期待他骤然在专门的田野调查中兴奋起来？反过来，

在生活细节中观察、反思、总结和提炼出来的知识和这种思考能力，会自然而然地带入并促进包括

田野调查的学术活动。事实上，对他们这样的人也谈不上很外在的“学术活动”，那只不过是生活

的另一个时刻，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将它与之前的生活方式、思考习惯分离开来。〔１３〕 认真的学术

思考是不会受制于人为设置的时间、场所、主题、结论的限制，它只是从容地发生。

然而，想要从容不迫却不是没有条件的。它是一个需要研究对象、层次跟随研究者对社会的

理解逐步升华而协同提升的活动，特定的阶段只会接触特定的现象，摸清楚了，再向下一个阶段过

渡；我隐约感觉到，经验研究与人的成长有内在的一致性。这注定是一个细水长流，也是慢工出细

活的过程。〔１４〕但它与现在的高校驱动学者更多更快地发表论文的评价机制有着难以克服的紧

张———张五常１９７３年的《蜜蜂的神话》（他所谓的一篇小品文），从实地调查到完稿用了三个月，像

这样研究，今天的青年学者做的可能性有多大？———萝卜多了不洗泥，经验研究中的“经验”就可

能在还没有、其实也不可能在那个阶段完全咀嚼的前提下匆忙上马成为佐证已有理论的材料，〔１５〕

从而失去了“研究”的趣味和价值，而社科法学倘若没有研究者本人对经验真切的感受，则很可能

吊诡地成为依附于只不过是法学以外的、另一个意义的“教义法学”。焦灼就在这里：不考虑评价

制度，随心所欲，尊重“自然规律”，几乎注定还没有出道就已经出局了；而跟制度的风向标转，超越

了自己认知能力和经验范围，贪多嚼不烂，时间一长，审慎地做出独立学术判断的能力就可能弱

化。这也就是我所说“理论相对少，经验相对多”的道理所在。这显然是一个不那么乐观的结论，

也正是这样，才称得上挑战。当然也未必了，也许我应该把目光放得更长一点，也许今天的囫囵吞

枣会成为将来某个时刻的资源储备，也许理论创新本身是可遇不可求的，也许我把人获取信息的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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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见《论语·子张篇第十九》。

张五常：《第八章：后记》，载张五常：《经济解释·卷三：制度的选择》，花千树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０９年版，

第２８８页。

参见苏力：《中国法学研究格局中的社科法学》，载《法商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５期。

基于耶鲁大学法学院的研究，一项经验研究项目的周期跨度是五年，转引自贺欣：《转型中国背景下的

法律与社会科学研究》，载《北大法律评论》第７卷第１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３３注。

陈柏峰应该觉察到了这个问题，请见陈柏峰：《华中村治群体的经验研究方法》，载王启梁、张剑源主编：

《法律的经验研究：方法与应用》，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１０５～１０６页。



渠道、能力看得过窄了，虽然访谈获得的是二手材料，但重复多次，作为整体的访谈会融为一个第

一手材料，中间还是会释放出其他的形形色色的信息。

组 织 与 产 出

任何共同体，说到底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符合资格条件的一群人往一个地方集聚，学术共同

体并不例外。相同的气质、抱负、想法，读过的文本，研究问题的态度、方法，最好也包括大体一致的结

论，但即使没有，批判切中要害，也令人心服口服。知识分子也是人，打动他们的有物质利益，但如果

不是伯牙与子期，他们的世界将会多么乏味。周其仁说过一句话，大致是：“人要和同伴在一起才会起

劲。什么叫同伴？第一，愿意听你说；第二，有可能听得懂；第三，听懂了会欣赏你。”

但是人聚在一起并且是长期的，光有信念远远不够。它的层次、规模、吸引力、影响范围，有的

就只局限在极少数人之间，自娱自乐，无法形成气候，很快烟消云散；这一点也许还与知识分子偏

好自由的性情有关。但是我们看一看社科法学，从２００５年“法律的社会科学研究”研讨会算起，整

整十年过去了，它不仅一口真气没散，而且逐渐壮大，特别是从２０１３年开始发力，“二次创业”，成

为影响不局限于法学界、而是活跃于社会科学界的一股新势力。我们好奇的是：它是怎样完成了

登堂入室？首先是青年学者们的持续努力。我对侯猛、陈柏峰等六位社科法学的中坚力量从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在ＣＮＫＩ上公开的论文做了一个数量上的简单统计，得到下图：〔１６〕

之所以选取以２００５年开端，一方面在于当年，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的侯猛在苏力的启

发下筹划了上文提及的研讨会，成为此后一年一度的社科法学年会的起点；另一方面，这一年王启

梁、桑本谦、李学尧博士毕业，而陈柏峰和尤陈俊已经或即将开始读博，正式学术研究之路就要开

始，他们是社科法学“原始股东”的代表。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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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制于研究方法、触及问题、学术传统的影响，六人的学术产出并不相同：与长期在农村调研

并契合了他的生活经历有关，在六人中陈柏峰论文产出数量最高；其余五人各年份的产出总体上

出入不大，五篇上下起伏。也许与他们开始陆陆续续承担学校行政职务有关，近些年的产出有总

体下降趋势，但也是在这个时期，他们在学术上的长期付出获得回报，从２００８年桑本谦开始到

２０１３年，已经有四人晋升为教授、博士生导师，侯猛２０１４年入职北大，尤陈俊出任《法学家》杂志副

主编。这些都意味着他们逐渐有了不容忽视的学术资源与力量。

这些青年学者在自己的高校有足够的吸引力让学生在传统法学以外感受别的知识乐趣，但他

们毕竟在地理上是高度离散的，虽然通过各种各样的私人联系保持着长期合作，但这些学生，也就

是社科法学潜在的成员，并不会自动继承他们老师的人脉关系，他们只是局限在那些青年学者身

旁，对其他学校有无气味相投的人几乎一无所知，因为在更大规模的学术市场中发现彼此存在的

交易费用实在太高。能否打破这样的“顾影自怜”呢？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对学生个人而言，换一个

角度其实也关系着这个学派的未来。如果它吸引不到越来越多的学生加入、充实、强化这样的话

语系统，知识找不到传人，或是传人碎片化，湮没在茫茫人海，这个学派会枯萎。只有这些学生也

一代一代地壮大起来，纯粹的书本知识才会与更多人的生存利益相联系，这些人才有动力与可能

把知识生产向更高层次升级。这就是知识权力里“人存政举”的逻辑。在２０１３年的一篇论文中侯

猛已经流露了集中发展下一代社科法学成员的自觉，〔１７〕也是从那一年开始，社科法学在原有的年

会（２００５年开始）、《法律和社会科学》集刊（２００６年开始）、席明纳（２００９年开始）等制度的基础上，

增加了面对学生的研习营，随之而来的还有面向市场的那场研习营实录的读本。〔１８〕

这是一个生动地再现知识是如何借助组织、制度扩散的例子。知识作为一种话语的机制，必

须有并始终附着于一套非话语的机制，它才能活跃，才能健壮。而所谓的非话语机制最终的汇聚

其实就是人与人之间基于共同的利益展开的具体协作。所以，推动知识的不是知识本身，而是权

力，是人。但如果仅仅是人的简单聚凑，也不行，因为世界纷繁复杂，如果每个人各行其是，最终只

是一盘散沙。合作必不可少，随之而来的，就是一系列组织、协调、保证合作更为有效的制度安排。

但这些都不可能从天上落下来，它的谋划、创制、运作、修改还是必须靠具体的人，但这个人必定不

是芸芸众生的一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社科法学无心插柳地贡献了一种值得进一步细

致研究的知识社会学现象：学术企业家（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
〔１９〕。侯猛、陈柏峰等人担当的正

是这一角色：企业家的创新、实干的精神具体到这个例子中便是，他们对学科范式的转变高度敏

感，但更重要的是———这应该是与苏力的不同———他们身体力行地加以组织与推动。

让我们把时空调回到２０１３年１１月，在云南大学举行的第一次社科法学研习营。现在，灵魂人

物有了：苏力；学术主张是明确的：推动法学的社会科学化，做质量更高的经验研究；有王启梁、侯

猛等人的努力，组织井然；再加上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和后来的北京大学出版社的鼎力相助，两天

时间，十六位学者接力上台，给下面学员做主要集中于方法论方面的讲演。我当时作为学员也在

现场，快结束的时候，学生发言，当时我说：听了很多，但似乎师生交流、互动还不够。但今天回过

头去想，也许这个疑虑本身是多余的。

研习营的功能不在“研习”，关键在“营”；不在当下，而是未来。你如何指望在两天或略多的时间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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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１９〕

侯猛：《社科法学的跨界格局与实证前景》，载《法学》２０１３年第４期。

王启梁、张剑源主编：《法律的经验研究：方法与应用》，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

受到张维迎的“制度企业家”启发，参见张维迎：《制度企业家与儒家社会规范》，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年第１期。



里“系统”地学习？又学习什么？是应该让桑本谦教法律与经济学，还是陈柏峰教法律与社会学？看

起来好像是一个单独学科，其实是一个大箩筐，里头层峦叠嶂，与法律关系密切的制度经济学，你是关

心科斯定理、国家理论，还是交易费用？醉翁之意不在酒，不是不想在，是根本做不到。那么它的实际

效果是什么呢？是甄别新人，以及创造条件让他们形成新的关系结构、资源结构，也就是说，研习营是

一个降低搜寻成本的统一平台。还不只如此，因为虽然在特定时刻建立的只是单个人之间的联系，但

是人都是处在诸多关系网络之中的，因此当这两个人开始交往时，其实会附带着将各自隶属的人际关

系带入发生不自觉的交叉。〔２０〕例如，两个不同学校的学生私下结成的关系，也许将来就会嵌入其中

一个学生与他导师的关系中；〔２１〕由于社科法学还处在发育阶段，找到合适的研究伙伴、团队显得格外

重要，放长线钓大鱼，结成的人际关系网络无意之中搜集了信息，为未来积累了条件。因此，在我现在

看来，研习营更主要是提供一个相对正式的场合发展多维度、个人性的非正式但有效的交流，〔２２〕考虑

到学生目前所处的阶段距离他们中的一部分选择在高校任教的时间，不知可否这样理解：研习营的

这一制度为学派至少五年后的后备力量建立他们的社交纽带，这也完成了社科法学的生命传续。

“正规军”与“野路子”

侯猛做的一项研究对比了中美法学院师资在知识结构上的不同：〔２３〕“目前在全美排名前１３

的一流法学院中有１／３的教员、排名１４～２６的法学院有１／５的教员，具有法学以外的博士学

位。……此外，法学院的不少教师，不仅可以同时讲授部门法和跨学科法律课程，还可以在讲授部

门法的课程中，灵活运用特别是法律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知识。”“相比之下，中国法学院的大部

分中青年教师，是法学本科毕业并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的，知识结构相对单一。而法学以外专业毕

业的博士，在法学院任教的人非常少。即使是能在法学院开设跨学科法律课程的教师，很多也只

是在获得法学博士学位以后，再去做法学以外专业的博士后研究。”

是的，就我所知，在社科法学的主力中，除了苏力、王启梁和陈柏峰分别是哲学博士（Ｐｈ．Ｄｉｎ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Ｌｅｇ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民族学博士、社会学博士外，其余几乎都是法学博士；再就博士后

的合作研究来看，侯猛本人是与人类学家朱晓阳、主攻法律的经济分析的艾佳慧、研究经济法的邓

峰是与经济学家张维迎、王启梁则是与社会学家贺雪峰合作。而且，即使“正规军”如苏力、王启

梁、陈柏峰，似乎也很难说清楚他们有什么特定的学术传统与领域，苏力不必多提了，王启梁的研

究涉及“家暴”、宗教、艾滋病，而陈柏峰从一开始的“混混”，转向了土地、信访、政党，以及最近触及

的媒体，他们似乎更像是“游击队”。王启梁坦诚地写道：“我们中的多数人，主要依靠自我教育、走

‘野路子’，不断摸索着如何做法律的社会科学研究。”〔２４〕

不管喜欢不喜欢，自觉不自觉，传统法学教育靠纯粹思辨和逻辑树立起来的藩篱已经不可避

免地被其他学科所侵扰、蚕食，真实世界的错综复杂已经给所有人提出了更高更强的智识要求，法

律人做不到置身事外，只有面对现实，勇往直前，用毛泽东同志的话：“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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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２５〕在这个意义上，对社会科学知识的汲取、对法学老旧

知识结构的更新是必然的，但正是“干中学”，我认为在法学院推进正规化的社会科学教学，希望彻

底改造“野路子”的实践未必可取。为什么？

法学院当然需要下大力气改变今天“不问苍生问鬼神”的现实，这就已经界定了我们的努力方向，

是去务实地了解真实世界，理解法律在具体场景中的运作，至于选择哪一种手段取决于具体行动的成

本收益，谈不上一定之规。美国的一流法学院教员能熟练地运用法律的经济分析，建立数理模型，固

然从逻辑分析的严密性上有其优越性，这是好的一面，但不等于只有数学才是唯一的或最好的，事实

上即使是大经济学家也不是都用数学模型，更不是以追求复杂取胜。问题的要害不在于有没有所谓

“高大上”的分析工具，而是有没有，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揭示了问题，所以这就不只有经济分析才能做

到，甚至不必然要靠专业训练，它建立在对人、对社会、对历史的观察和理解的基础上。有了这个，很

多问题自然而然就融通了，至于可以切割为哪个学科的问题，这无关紧要，相反，哪怕方程式建立得很

漂亮，但数字本身是没有内容的，一旦走过了头，缺乏对事实现象的了解，最后仍然是“教义法学”。

所有的理论无外乎是帮助人们提高处理信息的能力，但只是帮助，不是替代，而且选择什么理

论、理论的逻辑推导到什么地步、要不要加入其他理论辅助，这些问题都不是靠理论本身能够解决

的。理论只不过是你在岔路口遇到的箭头，你必须根据实际判断选择哪一个箭头。说到底，首要

是尽最大可能地把握事实。具体到法律的语境：由于法律深深地嵌在社会网络当中，处理的是人

与人之间往往是巨大的利益纠纷，法律人需要针对这个具体的纠纷以及相关利益主体有一套对路

的知识，即所谓“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而如果只抽象地讲法条或是原则，哪怕不是高射炮打蚊子，

也是乱点鸳鸯谱；这也不等于特事特办，它只是提醒，实际情况不可能简单地为文本或是文字所涵

盖，总有意外，总有突破口，总有法律人全面调动知识的余地。知道理论有好处，但也容易被束缚，

但就算不知道，只要对真实世界敏感，最终对问题的解决仍然可以是殊途同归的，尽管论证起来可

能不那么绵密了，但“我们应当想事而不是想词”〔２６〕。法律首先也是最根本的在于解决问题———

实践层面的，然后才是表达如何解决问题———学术层面的。

同样来自霍姆斯法官的话：“这个世界更看重判断。”〔２７〕不要以为这句话是霍姆斯对马歇尔的

赞美就自动与法律人相联系。其实两者没什么必然联系，这个世界既有清醒的法盲，也有荒唐的

律师。〔２８〕判断力的养成不可能靠学校教育，而是来自长期积累的经验与直觉，学习只是有助于提

高对一套术语、一种表达技巧的熟悉程度。这就好比，一个人并不会是因为不知道科斯“交易费

用”这个概念，就感受不到社会经济制度层面的各种“难受”“不方便”———如果这个人真的对自己

身边麻木无感，抽象的概念、理论无法与他的生活场景勾连起来，你怎么指望他形成明智的判

断？———“交易费用”这个词只不过把他过去已经感受到的事物概括了出来，激活了，化解了“人人

心里有，人人笔下无”的尴尬，从而在学术交流、公共政策讨论的层面用一个统一的术语克服了另

一个、理解意义上的交易费用的问题。

首先是从自己周围的生活开始关心，这不只是一种生活态度，也是一种学习方法，是学习知识

的可靠起点。经验科学全部的发生都是在实际生活之中以整体的方式呈现，每个研究者只是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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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角度对同一个现象进行刻画，就像盲人摸象，最后的结论虽然各有不同，但是这些不同结论

之间却是兼容的。至少从社会科学来看，没有哪一个学科有所谓独特的方法论，都是相通的。山

沟里也能出马列主义，野百合也有她的春天，“野路子”驾驭不了社科法学，一定得靠“正规军”改弦

更张，从事实与道理上，我都很难同意。

“野路子”甚至有他们不可取代的优势。孔子早就说过学习对于心性不同的人效果大有不

同，〔２９〕也应当不同，人各有志，为什么一定要把所有人捆在一起？法学院的课程其实很难说得上有

什么理论，基本充斥着规则以及与规则有关的意识形态，这显然无法满足一些有理论兴趣的学生的胃

口。分化就此开始了。当大部分学生仍然在传统的法学院课堂时，有一部分学生（通常是从接触苏力

开始）开始顺藤摸瓜地读一些社会学、经济学方面的著作。而且，以这种方式觅得的知识与学校老师

教的是两回事，前者是全靠自己找到的，不容易忘记。〔３０〕是什么动力让这些人“没事找事”？热爱。

只有对知识的热爱，才能解释他们一开始歪打误撞的“离经叛道”。热爱是所有创造性工作最稀缺的

资源，而所谓“最稀缺”就不是靠正规教育批量生产出来的，那样甚至还可能事与愿违。

但随着社科法学规模的升级，吸引的学生越来越多，可以预期他们中的一部分不见得纯粹为

知识而来，后退一步，即使是出色的“野路子”也有知识保持更新的空间和必要，问题来了：如何保

持和提升学术、学生的质量呢？北京仍然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但我们也要看到改变正在发生：

首先是诸如“社科法学连线”这类学术活动开始频繁跃出北京；如果说这类讲座只是短期的、一阵

一阵的，近两年，包括苏力在内的重量级学者在京外法学院的短期教学也开设了，部分弥补了体系

化不足的缺憾；也不再局限于法学院课程了，ＭＯＯＣ（慕课）等互联网公开课的兴起重新定义了教

育资源分配的规则；〔３１〕此外，２０１５年暑期陈柏峰、王启梁两人带领学生一同赴农村调研，这种教学

与科研合二为一的方式更可以看作对法学教育别开生面的改进。但这似乎仍然显得太细碎了，缺

乏一种更为宏观的长远的规划。但规划又真的必要吗？对于野蛮生长、本身就不合常规的社科法

学，规划对它的活力是不是一种压抑？也许社科法学的生长逻辑就应该一以贯之，调动学生的主

观能动性去自主发掘新资源、新问题、新知识，社科法学作为一个平台只不过起到孵化的作用。写

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一度很流行的一句话：“家庭出身并不决定一切，个人前途是自己决定的。”

“帝国主义”与“无形学院”

把社科法学界定为“无形学院”，它对比的参照，除了通常我们看到的法学院，还要注重实质上

的，从学术追求、理念、方法运用上看，与美国的芝加哥学派有可比之处。这种可比性体现在很多

方面：比如，提及苏力，很难绕过去的波斯纳法官，以及同样为苏力所叹服的科斯，他们都是芝加哥

学派的代表人物；而无论是波斯纳还是科斯，他们对经验主义研究的态度、首先对事实的观察与关

心，甚至包括他们学说掀起的学科范式革命，都与社科法学有某种不可分割的联系；特别是波斯

纳，联系到他法官的身份，以及有赖于苏力持续的翻译、介绍，波斯纳所说的“法律不是一个自给自

足的学科”，即使有的法律人不同意，但也不得不认真对待，它实际上成为解说社科法学运动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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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背景；两者研究的气象也有相似之处。芝加哥学派的加里·贝克尔，他用“经济人”假说，把追求

效用用到极致，将传统上属于社会学、政治学、法学、人口学的领地杀得人仰马翻，加上舒尔茨的人

力资本，Ｄ．盖尔·约翰逊的农业经济学，以及科斯的企业理论、交易费用范式，都大大拓展了经济

学的研究范围，建立起了所谓的“经济学帝国主义”，也同时修改、模糊了我们过去对学科、对知识

边界的定见，一句话，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发生了系统性的改变，不那么单调了，社科法学同样如此。

如果说芝加哥学派是对外“输出”经济学，把其他学科问题的底层逻辑给偷梁换柱了，那么社

科法学则采取“引进”的战略。知识哪有三六九等，但凡能丰富对法学、法律，进而对社会的理解，

统统为我所用，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也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从现象上说，社科法学还没有、

也不见得会像芝加哥学派那样提出有思想硬核的理论框架，它只是指出研究进路。但注意，“没

有”提出思想硬核不等于隐含价值评判的“缺乏”思想硬核，它仅仅是一种现象上的描述，反映的也

许是知识生产的另一种可能。

在传统的知识体制中，法学一开始是以“实践理性”的形式存在，〔３２〕没有、也不应该过分强调

体系化、理论化。但随着社会的变迁，在与其他学科的知识接触密切后，逐渐从职业的法律人中剥

离出一批学术的法律人。由于“先天”条件的不足，知耻近乎勇，为了回应中国社会陡峻的转型，确

立学科存在的合法性，迫使法学的“后天”改造必须更加多快好省，尽管学术市场也存在注意力经

济的问题，但客观上它加速了法学与其他学科知识之间的借用、杂交，因此很难想象有一个一以贯

之的理论体系可以容纳体量这么庞大、横七竖八的知识结构。这样的知识格局并非原创，但不是

原创并不等于落后，我们最终接受一个知识难道不是因为它被实践证明是有用的，而是因为它的

来路？再说，就算是拿来，可拿什么来、怎么拿来也有讲究，你不能说这当中没有人们的创造。而

且，所谓“理论”与“进路”也只是一种区分技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它们反映的可能只是思想在

不同时期的某个局部特征，也谈不上有本质主义的“理论”或“进路”。

思想可以在时间当中从容地铺开，但人不行，既然前人栽树，后人当然可以乘凉。芝加哥经济

学之所以所向披靡，很大的原因就在于之前的经济学者层层叠叠垒起来的思想传统、学术训练，每

一个人都是在吸取前辈的思想基础上再力图往前多走那么一两步，正是这种日拱一卒，才成就一

个学派。但是再伟大的思想如果缺少有效的传播也难以璀璨，于是一位路路通式的人物就显得重

要起来，这个人就是张五常。他有求学于ＵＣＬＡ的价格理论大师阿尔钦、赫舒拉发的背景，〔３３〕有

与芝加哥大学的科斯、弗里德曼等人熟络的友谊，有在华盛顿大学与诺斯、巴泽尔共事过的经历，

他又是一位华人，到港大任教后用中文讨论中国经济，近水楼台先得月，谁料到张五常的楼台居然

一直在移动！他不仅将科斯等人的西方经济学以更通俗易懂的方式引入中国，而且他本人的经济

学理论与研究主张还深刻影响了一批大陆经济学者。当这些人回到中国大学课堂的时候，又一轮

“知识—权力”的传播以指数级的方式发生了。〔３４〕一套理论被无数的人来回打磨就意味着它没有

死，还挺得住生存检验，而之所以能把众人的想法往这一个地方吸引，有时不一定是因为它正确，

只是因为简单或对称而相信它正确。〔３５〕这就是理论体系化的好处，或弊端。

我也承认，即使到了今天，有社科法学参与的情况下法学教育有时也不过是伪装在新瓶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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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９０～１００页。

张五常：《五常学经济》（神州增订版），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二～三章。

以我的蹭课经历，周其仁、薛兆丰教授的课程大量援引或改编阿尔钦和张五常的书与论文。薛兆丰本人

就是阿尔钦自撰教材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犈犮狅狀狅犿犻犮狊的中文译者。

［奥］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全集·第十卷》，张金言译，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２０８页。



旧酒，〔３６〕甚至偶尔我会羡慕经济学精美的理论结构和厚重的学科沉淀，但是不是意味着法学教

育、社科法学的下一步方向就是效法芝加哥学派或经济学？对此，我很怀疑。有一些理由已经流

露在上文的讨论中了，我还想补充的是：从组织架构上看，芝加哥学派是“集权式”的，而社科法学

是“分权式”的，没有统一的、实体意义的社科法学，这些成员彼此之间不存在强的依附关系，而是

弱的联盟关系。〔３７〕这个区分不只是指地理上的，也是指在知识的构成上的，当然这二者有联系。

虽然没有一个鲜明的理论结构，总的看来是零敲碎打的，但具体到每一个教授、每一个学生、他们

做的每一个研究、案例，还是有章可循。但从为了与其他学科展开对话，同时也是为了形成自己的

思想传统、便于更有效传播的角度，还不够，还需要更积极的理论自觉，能不能在这些零敲碎打当

中提炼出一个更为鲜明、可取的一般化答案，然后往其他事情上推，让别人感受到这些答案之间有

你揭示的内在联系，一用就上手，就能帮助他们理解一连串现象。

但这仍然不是一个口号问题，说到底，理论体系是在一个个具体研究当中逐步丰满、形成的，

一开始也没人清楚它会是什么样子。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后来追认的后果，也因此，我们还需要调

整自己的观念、期待：为什么一定要用鸭嘴兽的逻辑去审视鸭子呢？这么说倒也不是为了给自己

留后路，相反是把对自己的考验逼到当下，逼到所写的每一篇文字。我不相信“毕其功于一役”。

知 识 与 对 策

说社科法学，能不提苏力？

作为社科法学的开创者，苏力始终强调经验。在研究问题之前，首先是去了解这个问题到底

是什么，将好与坏的价值评判放在一边，苏力把经验研究的思想品质带入了法学，这一反过去的法

理学充斥着概念、原则、大词的说教的“旁门左道”，逐渐吸引了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人。既然研究

基于经验，而没有人是全知全能的上帝，我们每个人看到的都只是世界的一小部分，那么就研究这

一小部分，只要时间足够，缓慢地积累与汇聚，对世界的理解总会稳健地、持续地扩展。因此从逻

辑上看，经验研究必定是以个案研究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区别于传统法学院的做法，它不仅仅是

为了得到一个（确定的）判决，那么相应的，它对整个案件的处理、它思考问题的侧重就有所不同，

会增加若干经验性的维度。形式逻辑它也考虑，但那不是给定的常量，仍然要放在经验的视野下

加以考察与检验，正是如此它瓦解了我们对法律通常的理解。而且它分析案例其实不是就事论

事，而是借事说理，是透过案例看一看折射了哪些与之相关、但涵盖面更广的社会经济问题。

虽然苏力一直强调经验研究，而且他也确实在做经验研究，但为什么他的作品与陈柏峰他们

的似乎有些不同？即使是曾经也落手落脚的《送法下乡》，至少在论文中，我们很难从中感受到常

规田野调查的痕迹，遑论其他，仿佛他所有的研究都是在不动声色中完成的。苏力后来的解释是，

并不是所有实证研究的“田野”都是真的田野，哪怕在真实世界中有，但受访者是否愿意回答、能否

回答调查者的问题都是未必的，因此也要思考有无廉价的、替代性解决方案，当然迫切的现实是，

苏力耗不起在田野中的时间；〔３８〕也许是退而求其次？相比于陈柏峰他们关注的现实题材，苏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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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凡：《社会科学“包装”法学———它的社会科学含义》，载《北大法律评论》第７卷第１辑，北京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５年版。

［美］里德·霍夫曼等：《联盟：互联网时代的人才变革》，路蒙佳译，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七～

八章。

苏力：《好的研究与实证研究》，载《法学》２０１３年第４期。



否也太不接“地气”？他写的是称呼蕴含的制度功能，藏区的一妻多夫制度，居然还正襟危坐地用

化名写《老光棍》的影评 〔３９〕———哪怕是知识分子有多少人会在意、感兴趣这样的题目；但究竟什么

是“地气”？绝大多数人关注的，但这句话本身就隐含了有些人并不关注，也没法规定他们关注。

这不只是思想自由的问题，也是学术分工的问题，因为就算是“小众”的题目，它在“小众”心里也有

重要意义。这还不是为了给少数人代言，而是说学者要有能力体察即使是少数人的意见，实际上

也是学术责任心的一部分。也许最根本的，并不是关心的人是多还是少，而是这个问题学者他自

己觉得有意思，值得写，并且在他看来这个问题对社会是有重要意味的，然后通过写作将其呈现出

来。写作首先是说服自己，然后才是他人。因此，我倒是认为，苏力选择的这种经验研究未必是一

种消极的“退守”策略。他需要写作，但写作只能发生在特定的局限条件当中，理想可以展望，但不

必强求，现实可以妥协，但也能改进。没有什么题材是非写不可的，也没有什么题材是触碰不得

的，“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他只是在自己日益增长的生活经验中把问题自然而然地牵了

出来，〔４０〕通过反思把自己的生活重构成一个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再回到自己寻求解答。于是，

苏力在解释社会现象的同时也就获得了对人性的普遍理解，这两者既是同构的，又是以对自我的

理解作为经验基础的。最终达到的是对人生的参悟，但同义反复一下，也就是不食人间烟火。

但不食是因为不在意，还是已经不需要了？再看张五常，更是一位对知识抱以近乎纯真情感

的老顽童。“要不是对科学路线有极大的热忱，一位已获终身教职的学者为什么还要如此 ‘搏到

尽’？”〔４１〕这话反过来说不仅仍成立，而且还能揭示一个残酷的普遍性现实：正是因为他获得了终

身教职，才有本钱对科学有极大热忱。

这不再只是性情的问题了，性情每个人都有，无所谓高低优劣，但你没有到达一定的层次，那

就只是发不出声的矫情。因此，我才理解了为什么侯猛等人与苏力对实证研究态度的不同，才理

解了为什么更多青年学者与苏力的研究路数若即若离，才理解了为什么社科法学现在花开两朵：

一路是探察知识，一路是对策研究。

一件商品市场价值的大小，不取决于它的成本，而是它满足了多大的市场需求，但若事先不对目

标消费者做出判断，甚至连生产什么都不知道。青年学者与苏力、张五常所处的时代、格局位置的不

同，他们所能承受的代价就不同，这直接影响了其产品的消费群体的选定。在论文发表、科研项目、社

会地位都彼此挂钩的制度约束下，学者们的行为方式、心态会相应地跟进。然而学术的成长又有自

身的演化逻辑，也许最重要的就是依据自己的条件循序渐进，而这与前一组约束条件又不总是兼

容的，更多时候是格格不入的。胳膊拧不过大腿，大多数人会现实主义地选择紧跟前者。〔４２〕

此外，社科法学还面临要在法学院证明自己大有用武之地的合法性问题。知识当然是可贵

的，但追求知识不是没有耗费的，如果得不到及时、足额的回报，人们怎么敢真金白银地向里面投

入成本？像苏力那样纯粹为思想愉悦的研究，对有物质追求的绝大多数人而言实在过于奢侈，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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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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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力：《纲常、礼仪、称呼与秩序建构———追求对儒家的制度性理解》，载《中国法学》２００７年第５期；苏

力：《藏区的一妻多夫制》，载苏力主编：《法律和社会科学》第１３卷第２辑，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草半：《真实的

谎言与真诚的谎言———电影〈老光棍〉及其他》，载苏力主编：《法律和社会科学》第１１卷，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

学术并不是外在于己的，它实际上就是学者表达自我的方式，好的学术问题与学者的个人体验是连在一

起的，这就是孔子讲的“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周其仁：《用以致学———张五常的经济学功夫》，载周其仁：《挑灯看剑：观察经济大时代》，北京大学出

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２５０页。

相关的具体分析，请见［美］希拉·斯劳特、拉里·莱斯利：《学术资本主义》，梁骁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年版。



侯猛、陈柏峰的努力，〔４３〕除了对他们个人的意义外，还有是寓整个学派的长远考量，这自然需要更

稳妥、务实的实践；当然，也要注意在这两极间寻找平衡，完全的自主创作那是幻想，但也不意味着

只能瞄着特定时期的政治对策。

学术科研，总体上是青灯黄卷的，它的回报通常发生在职业生涯中后期。因此，如果没有强有

力的热爱做支撑，冷板凳坐不热，这一点对知识要求庞杂、不成体系的社科法学也许更突出。热爱

还会促进经验研究。谁也不知道将来一定会做什么，会研究什么问题，但是因为对知识感兴趣，积

累了一些对生活的感悟，在当时看来毫无意义的知识不知道未来什么时候就会神龙见首不见尾地

发挥作用。如此说来，苏力一直强调的爱智求真，其实是取法乎上，与对策分析既有冲突的一面，

也有统一的一面，它是做好包括后者在内的学术科研乃至世上一切事情的必要条件，只有这样能

始得其中，至少可以少一分失落。

结　　语

本文关注的是与社科法学这一新的学术组织相关的知识社会学现象，讨论了一些在我看来有特

点、也有意思的问题。这些问题既是这将近一年时间自己考虑的对象，也构成了这一时段自己生活的

诸多方面，身处其中，很难不有所触动、思考。思考是一个来来回回、自己和自己拉锯的过程，一开始

的一些看法沿着时间的推移，不那么坚定了，会有所调整，甚至推翻，例如先前认为研习营对学生系统

性训练欠佳，这是事实，但这是个真问题吗？随着经验的丰富，看问题的角度、深度会发生一系列包容

性的变化，因此此刻看到的虽然只是某个特定结论的调整，但它却含在无数对相关事物的反复理解之

中。而正是这些此起彼伏、相互依存的思想变化，表明了自己的成长，正在写下的这些文字，其实是理

解的一个归宿，在这个时刻，我有豁然开朗的感觉：所有问题都源于、也导向对自己的不断理解。

我喜欢用生物成长的视角看问题，那么对于社科法学，我看到的既是学者个体生命、生活经验

的成长，当把这些作为资源兑换成学术成果并以一套“无形学院”的制度安排组织起来的时候，是

另一个角度的成长，是学派的成长，也是知识的成长。

十年前不知有谁会预料到法学界有这样一只九头鸟的物种，但如同哈耶克指出的，经济学家

无法精准预测未来，但能做模式预测（ｐａｔｔｅｒｎ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在１９９４年的一篇论文中，苏力在学术

研究的规范化、本土化的讨论中，面对他那一代的学人：林毅夫、汪晖、梁治平……有感而发：

“我们许多人实际上都在打破学科的界限，几乎不约而同地都在跨学科地追求知识，而且互相

对话、互相启发，形成了或正在形成一些小的松散的学术群体。……而且又正在出现一批很有潜

力的二十多岁的青年人，这一切有可能使我们的学术本土化，包括法学的本土化，即形成中国的学

科，提出中国的学术命题、范畴和术语，形成中国的学术流派。”〔４４〕

这不是预言，而是一个再造汉唐的故事，主题还是那个主题，但，谱写它的人更多了。

（责任编辑：宾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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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猛新近的研究突出表达了社科法学对司法中事实问题的处理可以有所贡献，请见侯猛：《司法中的社

会科学判断》，载《中国法学》２０１５年第６期；《不确定状态下的法官决策———从“３Ｑ”案切入》，载《法学》２０１５年第

１２期。

苏力：《法学研究的规范化、法学传统与本土化》，载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

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２３１页。


